成都市新审判大楼档案库房温湿度控制系统采购项目
征求意见公告
（SCTC-2012-0830-116）
致有关供应商：
受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采购人)委托，四川省建设工程设备招标中心（采购代理机构）将对“成都市新审判大楼档案库房温湿度控制系统采购项目”以询价采购方式进行采购。为了保证政府采购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现就该项目的供应商资格条件和采购内容及要求（详见附件）广泛征求各供应商的意见。
如您认为该项目的供应商资格条件和采购内容及要求存在倾向性或不合理性，请具体指出存在倾向性或不合理性的内容，并以书面方式进行说明。
一、项目概况：
成都市新审判大楼档案库房温湿度控制系统，一套。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投标人应通过ISO9001认证；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供应商如对公告要求有异议，请将意见在2012年9月6日17:00（此时间为接受意见时间）前，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
四、联系方式：
1、采购人：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系人：卓老师

联系电话：028-82915146
2、采购代理机构：四川省建设工程设备招标中心
通讯地址：成都市人民中路三段33号招标二部
电话及传真：028-86952026
联系人：佟巍、李景
四川省建设工程设备招标中心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注：技术要求见附件。
附件：技术要求
一、库房环境自动控制系统技术要求：

1、技术要求：库房需布设温湿度控制系统总面积约为1900m2。
2、系统组成与配置：触摸式工控主机、中心控制器、区域控制器、传感器及全自动联动控制模块、空调、除湿机、LED楼层显示屏、空气净化器、红外防盗探测器、远程监控电脑等设备组成，所有连接均用总线或网络连接。

3、系统控制相关要求：温度显示控制范围：-40℃--+60℃；控制精度：±0.5℃；相对湿度显示控制范围：0-99%RH，控制精度±3%RH；红外探测器测量范围：0-11米，110度； RS485总线连接。

3.1、温湿度调控范围可任意设定。

3.2、系统实时监控库房温湿度变化及设备运行状态。

3.3、当温湿度超过设定范围时，自动启动或关闭空调、除湿等设备，将温湿度控制在设定的范围内；除湿机满水、报警提示功能。

3.4、温湿度数据自动采集功能，数据存储时间：20年以上；消耗功率：不大于500VA；

3.5与监控电脑连接，并有计算机联网实行远程监控等功能。

3.6、可查询任一时段，任一被测点的温湿度值。可以有选择性的打印所需的数据报表。

3.7、系统界面友好，操作简便，显示直观，系统必须便于升级扩展。

3.8、各库房有独立的LED区域显示屏，显示各自区域的温湿度等情况。

3.9、各库房配备空气净化器，需要接入自控系统集中控制，可实现自动定时开启。

4、环境控制系统配置表：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1
	主控制机

（触摸屏、立柜）
	600×900×2000mm
	1 台

	2
	区域控制器
	250×160×45mm
	10套

	3
	区域显示屏（LED）
	265×88×65mm
	4套

	4
	温度检测模块
	100×80×30mm
	50套

	5
	湿度检测模块
	100×80×30mm
	50套

	6
	除湿控制器
	155×160×45mm
	11套

	7
	V8电源集控箱
	330×210×108mm
	10套

	8
	净化控制器
	155×160×45mm
	26套

	9
	红外防盗报警模块
	155×160×45mm
	6套

	10
	红外防盗探测器
	+476
	6只

	11
	等离子播放系统
	影音软件
	1套


设备类价：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1
	除湿机
	CH1800RB
	11台

	2
	库房专用空气净化器
	JH8101
	26台

	3
	等离子显示屏
	50寸
	1台


技术参数

主要技术参数

	中心控制器

	专业工控机，17英寸触摸LCD液晶屏

	系统接口方式
	TCP/IP,CAN总线,Lonwork网络接口

	最大测控点数
	A:256个 B:64个 C:32个

	告警输入输出数量
	16路输入，4路输出

	温湿度传感器
	USA Honeywell

	温度检测范围及控制精度
	-60℃～+150℃  ±0.5℃

	湿度检测范围及控制精度
	0～99%RH   ±3%RH

	温度测量分辨率

	0.1℃

	湿度测量分辨率
	0.1%RH

	温度回差控制
	±2℃

	湿度回差控制
	±5%RH

	红外探测最大测量范围
	0～11m

	红外探测最大测量角度
	110度

	侦测速度
	0.2～7m/s

	区域显示屏
	动态 LED点阵，单基色

	设备现场控制器
	Mitsubishi PLC/PIC

	输入电压
	220V AC/50HZ

	消耗功率
	A:0.9KW B:0.6KW C:0.2KW

	机型类别

	 A:机柜式 B:壁挂式C:嵌入式

	节能率
	20%～30%


注：厂方必须在招投标结束后，按照用户提供的库房面积做好库房环境自控系统安装方案，并与施工单位配合，确保库房环境自控系统的如期、正常使用。

二、检验与测试

1）投标人的检验部门在货物制造过程中和完工后，应对货物进行各项检验和试验，提交检验报告，并对检验报告的准确性负责。

2）采购人有权对产品进行发货前的检测，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检测，但不作为验收。投标人应为采购人对产品检测提供方便。这些检测可以由采购人自行进行，也可以由采购人委托的检测机构进行。如果检测发现报价货物不能满足招标采购文件要求或国家相关标准（尺寸、颜色、工艺、材质、环保等），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取消投标人中标资格。
三、货物的其他要求

1)投标人的报价应含运杂费、税费、安装调试费等所有其他费用，并负责运送至用户指定位置，负责安装调试。

2)投标人应对其报价产品的主要材料、辅助材料、五金件的产地、质量等级及质量保证期限、有害物的释放指标等作出详细的说明。

3)采购人有权对货物的备料进行现场监督，如备料不符合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中要求的材料，采购人将有权终止合同，并有权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

四、包装、运输及保管、保险

1)包装：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应为制造商原装出厂包装，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由于包装不善引起的货物损坏、缺漏的损失由投标人负责。

2)投标人负责将货物运到现场过程中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车、货物现场的搬运并免费提供产品清洁服务。

3)各种货物需提供装箱清单，按清单验收货物。货物在现场的保管由投标人负责，直至项目安装验收完毕。

4)货物在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前的保险由投标人负责，投标人负责其派出现场服务人员的一切责任险。

五、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原装、全新的产品，表面无划伤、无碰撞伤，外观清洁，货物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合同的要求。

2)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必须使用环保材料并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及标准。

3)所有货物开箱检验时必须完好，无破损，配置与装箱清单相符。数量、质量及性能不低于本需求书中提出的要求。

4)投标人在实际供货时若被发现未能达到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的有关要求，将按有关法规进行处罚。

5)投标人必须对所本项目中涉及到的产品提供：质量保证书、出厂合格证、产品说明书等。

6)货物验收合格后三年为质保期，质保期内投标人免费提供产品正常使用情况下的维修及保养服务。

7)投标人必须有可靠的售后服务保障，能提供正常的技术、备品备件服务，有服务热线，保证在接到用户电话后在半个工作日内到现场解决问题；质保期内定期派服务人员到现场维护和巡检；质保期后如果采购人有要求，投标人应长期负责有偿优惠维修。

六、技术资料

技术文件包括货物清单、产品合格证、验收报告、说明书等。

七、安装调试

1)投标人负责本项目的安装调试，负责指定现场安装负责人，负责安装协调管理工作。

2)安装所需工具物料由投标人自备，自费运到现场，完工后自费搬走。

3)货物的拆箱、安装等工作由投标人负责，但必须在用户指定人员的参与下进行。安装调试的原始记录须经用户方签字确认后作为验收的文件之一。

八、验收

1)采购人有权委托国家法定检测机构，在投标人提供、安装好的货物中进行随机抽样检测。如经检测质量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或合同要求，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追究投标人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检测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2)采购人有权对生产的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如发现所使用的材料、加工工艺没有按照报价文件中承诺的条件进行，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采购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并保留进一步索赔的权利。

3)采购人有权邀请参与该项目的其他投标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的验收。

九、违约责任

1)投标人所交付产品、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视为投标人违约，投标人应向采购方支付违约金，其金额为合同总价款的30%，并承担因此给采购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责任。

2)投标人所交付产品未达国家环保标准或未按采购方要求材质进行制作，视为投标人根本性违约，采购人有权中止合同，且投标人必须承担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责任。

3)投标人如未在承诺交货日期前交货安装完毕，则每延迟1日，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2%的违约金。

十、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付合同总金额的50%，所有货物在服务用户使用现场安装调试完毕，经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95%的合同款；使用一年后无问题支付合同总金额5%的合同款。

交货时间及地点
在签订合同的30日内，在采购人指定的地点交货，如不能按时交货，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取消中标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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